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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资助对象
在我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的脱贫家庭（原建档立卡贫困户）、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、农村低保家庭子女、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四类学生。按照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，优先补助特殊教育学生、特困救助供养家庭子女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子女、因突发事件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子女、孤儿及无人抚养儿童、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、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、低收入家庭独生子女和双女户家庭、革命烈士子女。
二、资助标准
非寄宿制小学生每生每年资助金额按国家规定执行
三、申请条件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（二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
（三）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（四）勤奋学习，积极上进；
（五）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。
四、申请程序及评审
（一）每年秋季学期开学后，由学校组织符合基本申请条件的学生填写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申请表》并附上相关材料，提出生活费补助申请。
（二）学校成立评审小组，对申请补助学生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拟定受助学生名单后在学校内进行为期五个工作日的公示。
五、资金发放
（一）春季、秋季学期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应分别于当年5月30日前、11月30日前发放到学生手中。
（二）生活费补助资金由学校按国家规定进行发放：
1．转入学生银行储蓄卡（存折）；
2．转入学生食堂就餐卡或发放食堂用餐券。
3.确因特殊情况无法通过银行卡方式发放的，经同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批准后，可转入学生校园卡或以现金形式发放，非寄宿生可转入学生校园卡。
（三）通过学生银行储蓄卡（存折）发放生活费补助的，发放前由学校负责收集受助学生银行卡（存折）资料，并由学生本人在《生活补助费发放受助学生银行卡（存折）登记表》上签字确认。
（四）通过校园卡形式（含食堂就餐卡、发放食堂用餐券）或现金发放的，由学校填制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发放表》，由受助学生本人签字确认，不得由其他人代签。

